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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 少 印 刷 品 的 浪 費  

 

各 公 營 機 構 的 回 覆 ：  

 

 政 府 部 門 /公 營

機 構  

回 覆  回 覆 日 期  

1.  香 港 藝 術 發 展 局  

 

為 響 應 環 保，減 少 浪 費 資 源，本 局 已 /即 將 推 行

下 列 措 施 ：  

a)會 議 文 件  

-自 去 年 起，本 局 大 會 及 中 層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文 件

已 電 子 化 ； 會 議 舉 行 期 間 ， 委 員 均 使 用 平 板 電

腦 審 閱 文 件 ， 以 減 少 使 用 印 刷 本 的 文 件 。  

b)電 子 通 訊 (e-news) 

-本 局 已 推 行 及 使 用 電 子 通 訊 (e-news)， 定 期 向

有 興 趣 人 士 發 放 本 局 資 訊 。  

c)網 站 www.hkadc.org.hk 

-本 局 刊 物 包 括 年 報 、 季 刊 《 藝 萃 》、 調 查 報 告

等 ， 均 可 以 於 本 局 網 站 下 載 瀏 覽 。  

d)年 報 印 刷 量  

-今 年 ， 本 局 年 報 的 印 刷 量 已 由 2,000本 減 至 500

本 ， 以 減 少 用 紙 。  

e)季 刊 《 藝 萃 》 電 子 版  

-待 本 局 網 站 更 新 工 程 於 年 底 完 成 後，本 局 季 刊

《 藝 萃 》 亦 計 劃 改 為 電 子 版 。  

 

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

三 十 日  

2. 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

劃 管 理 局  

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 在 日 常 運 作 中 全 力 響

應 環 保 ， 盡 量 減 少 耗 用 能 源 和 紙 張 。 我 們 印 製

年 報 的 紙 張 ， 取 得 國 際 環 保 組 織 森 林 管 理 委 員

會 (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“FSC”) 的 認

證 ， 符 合 綠 色 採 購 標 準 。 此 外 ， 為 進 一 步 推 動

減 廢 ， 積 金 局 的 年 報 、 通 訊 和 其 他 刊 物 ， 均 上

載 積 金 局 網 頁 <www.mpfa.org.hk>，供 瀏 覽 或 下

載 。  

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

三 十 日  

3.  香 港 出 口 信 用 保

險 局  

就 貴 會 來 函 查 詢 有 關 減 少 印 刷 品 浪 費 一 事 ， 香

港 出 口 信 用 保 險 局 (信 保 局 )多 年 來 已 停 止 印 製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二 日  



年 報 及 減 少 印 刷 品 ， 並 鼓 勵 客 戶 及 有 關 團 體 於

本 局 網 站 下 載 年 報 及 季 刊 閱 讀 ， 同 時 ， 透 過 電

子 郵 件 推 廣 系 統 宣 傳 本 局 服 務 及 功 能 ， 以 達 致

支 持 環 保 。 現 時 ， 信 保 局 只 會 因 應 實 際 需 要 印

製 季 刊 及 少 量 印 刷 品 。  

4. 消費者委員會 本 會 日 常 運 作 以 盡 量 減 低 紙 張 的 消 耗 量 為 原

則 ， 只 按 實 際 需 要 印 製 消 費 者 教 育 單 張 、 年 報

等 印 刷 品 。  

 

除 了 「 選 擇 」 月 刊 需 要 按 訂 閱 數 量 印 刷 ， 本 會

已 將 大 部 分 諮 詢 (包 括 年 報、新 聞 稿、消 費 者 警

示 、 消 費 者 保 護 政 策 立 場 、 每 週 價 格 普 查 報 告

等 )放 上 本 會 網 頁 www.consumer.org.hk，方 便 消

費 者 於 網 上 查 閱 。  

 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六 日  

5. 香港旅遊發展局 為 了 盡 量 減 少 資 源 浪 費 並 節 省 印 刷 開 支 ， 於 過

去 7年 間，旅 發 局 於 本 地 及 海 外 派 發 的 年 報，印

製 數 量 經 已 大 幅 削 減 七 成，由 2006/07年 的 2,000

本 ， 減 少 至 2011/12年 度 的 600本 。 至 於 2012/13

年 度 的 年 報 ， 旅 發 局 亦 正 計 劃 只 設 電 子 版 本 ，

供 公 眾 和 業 界 參 閱 或 下 載 。  

 

旅 發 局 的 通 訊 刊 物 ， 亦 只 設 有 電 子 版 本 ， 透 過

電 郵 方 式 ， 發 放 予 相 關 用 戶 。  

 

旅 發 局 亦 一 直 有 將 多 份 由 局 方 印 製 的 刊 物 ， 如

年 報 、 通 訊 、 統 計 報 告 等 ， 分 別 上 載 於 旅 發 局

的 網 站 (網 址：www.discoverhongkong.com)和 旅

業 網 (http://partnernet.hktb.com) ， 方 便 公 眾 和

業 界 隨 時 參 考 及 下 載 。  

 

旅 發 局 亦 有 不 時 檢 討 刊 物 的 印 刷 數 量 和 需 要 ，

以 盡 量 避 免 資 源 浪 費 。  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六 日  

6. 香港個人資料私隱

專員公署 

(一 ) 本 署 支 持 減 少 印 刷 品 的 浪 費。本 署 印 製 的

印 刷 品 (如 年 報 、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通 訊 等 )會

按 需 求 量 印 製，及 務 求 減 少 印 製 量，並 盡

量 將 各 式 資 訊 上 載 於 本 署 的 網 站。本 署 於

去 年 印 製 的 年 報 數 量 比 2000 年 已 減 少 超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六 日  

http://www.consumer.org.hk/
http://www.discoverhongkong.com/


過 一 半 。  

 

(二 )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可 直 接 登 入 本 署 的 網 站 閱

覽 本 署 的 年 報 及 通 訊  

(http://www.pcpd.org.hk/cindex.html)。  

7. 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 1. 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一 向 重 視 環 境 保 護，亦 已 制 訂

相 關 內 部 指 引，包 括 盡 量 使 用 電 子 渠 道 傳 送

文 件 及 通 過 互 聯 網 上 載 報 告 及 文 件，以 供 公

眾 閱 覽 ， 避 免 印 製 文 件 或 減 少 印 製 數 量 。   

2.  根 據《 申 訴 專 員 條 例 》的 規 定，本 署 須 在 財

政 年 度 完 結 後，向 行 政 長 官 提 交 一 份 專 員 的

工 作 報 告 及 帳 目 報 表（ 即 年 報 ），而 行 政 長

官 須 安 排 將 之 提 交 立 法 會 省 覽。本 署 會 按 實

際 需 要 訂 定 印 製 年 報 的 數 量 。   

3. 本 署 已 將 年 報 及 定 期 的 通 訊 上 載 本 署 網 頁

供 公 眾 瀏 覽。本 署 會 定 時 檢 討 出 版 刊 物 的 分

發 名 單 ， 把 印 製 數 量 減 至 最 少 。   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八 日  

8.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

察委員會 

本 會 的 刊 物 及 監 管 事 宜 的 資 料 (包 括 守 則 及 指

引 等 ) ， 多 年 前 已 有 序 地 上 載 於 證 監 會 網 站  

(www.sfc.hk) ， 而 年 報 亦 具 備 完 整 的 HTML 版

本，所 以 只 會 印 刷 有 限 數 量 的 年 報 及 常 用 的 守

則 給 有 需 要 人 士 取 用。網 站 的 介 面 也 務 求 易 懂

易 用，便 利 公 眾 人 士 在 豐 富 的 資 料 庫 內 輕 鬆 查

閱 本 會 消 息 及 監 管 事 宜 的 資 料 。  

本 會 將 一 如 既 往 ， 致 力 在 機 構 內 建 立 綠 色 文

化 ， 鼓 勵 員 工 減 少 浪 費 ， 珍 惜 資 源 ， 冀 為 環 保

出 一 分 力 。  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八 日  

9.  香港體育學院 自 二 零 零 七 年 起 ， 本 院 已 開 始 將 主 要 刊 物（ 如

期 刊 、 年 報 等 ）電 子 化 ， 並 盡 量 減 少 印 刷 版 本

的 數 量 ， 以 免 造 成 浪 費 。 有 關 措 施 簡 述 如 下 ： 

  

(1)《 精 英 體 育 》：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， 此 期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八 日  



刊 已 由 粉 紙 印 刷 的 雜 誌 版 改 革 為 新 聞 紙 印 刷

的 報 紙 版 ， 刊 載 於 一 份 本 地 報 章 （ 現 為 《 明

報 》 ） ， 頁 數 大 幅 由 每 期 五 十 餘 頁 (A4)減 少 至

四 頁 ， 而 出 版 次 數 亦 由 每 年 四 期 減 至 每 年 三

期。現 時 此 期 刊 只 印 刷 少 量 粉 紙 版 本 以 郵 寄 予

持 份 者 ， 以 及 供 公 眾 人 士 及 訪 客 取 閱 。  

 

(2)《 體 訊 》： 此 為 每 月 出 版 的 電 子 通 訊 ， 不 設

印 刷 版 本 。  

(3)《 年 報 》： 每 年 只 印 刷 少 量 郵 寄 予 持 份 者 ，

以 及 供 訪 客 取 閱 。  

  

以 上 刊 物 的 電 子 版 本 均 載 於 本 院 官 方 網 頁

(http:/ /www.hksi.org.hk)，供 公 眾 人 士 瀏 覽，並

會 於 出 版 後 以 電 子 郵 件 形 式 通 知 有 關 收 件 人 。 

  

如 任 何 人 士 不 希 望 收 到 本 院 印 刷 的 刊 物，本 院

會 在 收 到 有 關 通 知 後 停 止 郵 寄 印 刷 版 本，並 會

不 時 因 應 郵 寄 名 單 檢 討 各 刊 物 的 印 刷 數 量，以

減 少 浪 費 資 源 。  

10.  廉政公署 廉 政 公 署 每 年 都 會 出 版 不 同 類 型 的 刊 物 和 印

刷 品 、 如 廉 署 年 報 、 執 行 處 年 報 、 宣 傳 防 貪 教

育 的 小 冊 子 和 單 張 等 。  

  

為 了 響 應 政 府 的 環 保 政 策，廉 政 公 署 致 力 確 保

運 作 合 乎 環 保 原 則，包 括 印 製 刊 物 和 其 他 印 刷

品 的 安 排。我 們 會 因 應 實 際 需 要 而 決 定 印 製 刊

物 和 印 刷 品 的 數 量 ， 盡 量 避 免 過 量 ， 而 年 報 及

大 部 份 的 宣 傳 ／ 教 育 性 質 單 張、小 冊 子 及 常 用

資 料 亦 可 以 在 廉 政 公 署 的 網 站 免 費 下 載 。  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八 日  

11.  平等機會委員會 (1)  平 機 會 為 法 定 機 構，負 責 執 行 反 歧 視 法 例 。

平 機 會 的 主 要 出 版 物 包 括 平 機 會 年 報 及 平

機 會 通 訊 。 作 為 環 保 措 施 並 為 節 省 印 刷 成

本 ， 我 們 近 年 一 直 削 減 這 些 出 版 物 的 印 刷

量 。 自 2009/10 年 度 開 始 ， 我 們 已 把 年 報 的

印 刷 數 量 由 3000份 減 少 至 300份 。 由 2012年

起，我 們 把 平 機 會 通 訊 的 每 年 印 刷 數 量 由 三

期 減 少 至 兩 期 。  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九 日  



  

(2) 此 外，平 機 會 年 報 及 平 機 會 通 訊 巳 置 於 我 們

的 網 站 www.eoc.org.hk 的 特 定 位 置，供 市 民

閱 覽 。  

12.  港鐵公司 港 鐵 公 司 一 向 致 力 推 動 可 持 續 發 展，支 持 各 項

有 助 保 護 環 境 的 措 施，包 括 將 宣 傳 刊 物 上 載 至

網 站 供 公 眾 瀏 覽 ， 減 少 印 刷 數 量 ， 以 免 造 成 浪

費 。 此 外 ， 港 鐵 公 司 亦 響 應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減 碳

排 放 的 建 議，訊 息 及 書 信 的 往 來 盡 量 以 電 子 形

式 處 理 ， 盡 量 減 少 使 用 紙 張 。 至 於 年 報 ， 公 司

已 將 年 報 上 傳 上 網 頁 ， 並 盡 量 減 少 印 製 的 數

量 ， 為 環 保 出 一 分 力 。  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九 日  

13.  地產代理監管局 回 覆 問 題 （ 一 ） ：  

監 管 局 一 向 支 持 保 護 環 境 ， 珍 惜 資 源 。 印 製 年

報 及 其 他 刊 物 時，會 謹 慎 考 慮 實 際 需 要 來 決 定

印 刷 量 ， 並 會 不 時 作 出 檢 視 。 近 年 ， 監 管 局 致

力 善 用 網 上 平 台 以 發 布 資 訊，除 了 將 刊 物 電 子

化 載 於 網 站 外 ， 亦 會 透 過 電 郵 或 手 機 發 出 通

訊 ， 鼓 勵 地 產 代 理 在 網 上 閱 讀 本 局 刊 物 。  

 

回 覆 問 題 （ 二 ） ：  

監 管 局 的 網 址 及 出 版 的 部 分 刊 物 的 電 子 版

本 ， 已 連 結 至 「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」， 方 便 市 民

在 網 上 查 閱 本 局 資 訊 。  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十 日  

14.  香港吸煙與健康

委員會 

就有關減少印刷品浪費的議題，本會亦十分贊

同。 

  

委員會一直奉行環保政策，將印刷品上載至本

會網頁以減少印刷數量，亦會預算印刷品的需

求以減少浪費。日後本會將繼續竭力執行各項

環保措施。 

二 零 一 三 年 五 月

十 四日  

 
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二零一三年五 月  


